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控股”）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33,965.28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47.09%，灵康控股累计质押

公司股票数量为15,265.96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4.95%，占公司总股本的21.17%。

● 灵康控股本次办理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业务，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截至目前，

灵康控股所持股份的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

2023年9月15日，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药业”或“本公司”）接到

公司控股股东灵康控股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具体情况

2023年 9月 13日，灵康控股将其质押给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业务，质押期限延期至2023年12月31日。

1、本次延期购回涉及股份的质押情况

股 东
名称

灵 康
控股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是

质 押 股 数
（万股）

2,680.00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2 年 9
月13日

原 质 押 到
期日

2023 年 9
月13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2023年12
月31日

质权人

华 宝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7.89%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3.72%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延 期 购
回，不涉
及 新 的
融 资 安

排

注：本次延期购回主要系灵康控股根据其资金的安排，与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沟通协

商后进行的延期。灵康控股资信状况良好，有足够风险控制能力，质押风险可控，具备履约能

力。

2、本次股份补充质押情况

股 东
名称

灵 康
控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质 押 股 数
（万股）

920.00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
质押

是

质押起始日

2023 年 9 月
13日

质押到期日

2023 年 12
月31日

质权人

华宝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7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28%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补充质押

3、本次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

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灵康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灵康控股

陶灵萍

陶灵刚

陶小刚

合计

持股数量

33,965.28

4,815.72

443.23

1,612.88

40,837.11

持股比
例

47.09%

6.68%

0.61%

2.24%

56.62%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14,345.96

0

0

0

14,345.96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15,265.96

0

0

0

15,265.96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4.95%

0

0

0

37.38%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21.17%

0

0

0

21.17%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0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二、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灵康控股资信状

况良好，有足够风险控制能力，质押风险可控。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生产经营能力、融资授信、融资成本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若出现平仓

风险，灵康控股将采取包括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3-048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播时尚”）拟通过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上海锦源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源晟”、“标的公司”）100%股权，并

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公司因筹划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预计构成重组上市，同时构成关联交

易。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23年5月9日（星期二）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不超过5个交易日，

详见《日播时尚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并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2023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并披露本次交易预案相关公告。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23年5
月16日（周二）上午开市起复牌。

2023年5月23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

证公函【2023】0580号）。

2023年 6月 21日，公司披露《日播时尚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日播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

询函〉部分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2023年6月13日，公司完成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对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进行除息，发行价格由 6.97元/股调整为 6.89元/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股票发行数量亦相应进行调整。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1日发布的《日播时尚关于

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7）。

2023年 6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

转资产的议案》。本次资产划转是为了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根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公司新设日播时尚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作为置出资产的归集主

体之一。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披露的《日播时尚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58）。

2023年 8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股权内

部转让的议案》。本次子公司股权内部转让是为了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根据《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日播实业作为置出资产的归集主体

之一。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2日披露的《日播时尚关于子公司股权内部转让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68）。

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公司正在积极

组织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持续开展各项工作，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

工作正在顺利开展。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议、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相关议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相关议案、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决定等。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

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3196 证券简称：日播时尚 公告编号：2023-075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共青城科苑持有公司股份数量21,462,136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从 5.96%变动至 5.11%；共青城展想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1,157,943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3.07%变动至2.66%；合肥原橙持有公司股份数量2,506,955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0.68%变

动至0.60%；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35,127,0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由9.72%变动至8.36%。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实际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

● 公司于2023年9月15日收到股东共青城科苑及其一致行动人共青城展想、合肥原

橙发来的书面通知，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权益变动明细

名称1

注册地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2

注册地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3

注册地址

权益变动时间

股东名称

共青城科苑

共青城展想

合肥原橙

合计

共青城科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2023年8月28日-2023年9月15日

共青城展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2023年8月29日-2023年9月15日

合肥原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金大厦562室

2023年8月28日-2023年9月15日

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3,587,900

1,746,000

367,000

5,700,900

变动比例

0.85%

0.42%

0.09%

1.36%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共青城科
苑

共青城展
想

合肥原橙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情况

持股数量（股）

25,050,036

25,050,036

12,903,943

12,903,943

2,873,955

2,873,955

40,827,934

持股比例

5.96%

5.96%

3.07%

3.07%

0.68%

0.68%

9.72%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情况

持股数量（股）

21,462,136

21,462,136

11,157,943

11,157,943

2,506,955

2,506,955

35,127,034

持股比例

5.11%

5.11%

2.66%

2.66%

0.60%

0.60%

8.36%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

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

定，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3、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09 证券简称：英集芯 公告编号：2023-042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和《关

于提请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1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和

《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3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3年9月1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

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凯尔达集团有限公司

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数字经济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湖州市乔泰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湖州市丰源财务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俞宗慷

乐清市珍金财务咨询服务中心（普通合伙）

湖州市金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申万宏源证券－中信银行－申万宏源凯尔达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倪爱妹

持股数量（股）

37,794,917

15,108,244

3,561,610

2,898,576

2,305,607

2,081,203

1,961,400

1,866,948

1,750,083

1,645,818

占总股本的比
例
（%）

34.40

13.75

3.24

2.64

2.10

1.89

1.79

1.70

1.59

1.50

注 1：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与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和。占

总股本的比例以截至2023年9月14日公司总股本109,858,870股进行计算，以上数据如有尾

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数字经济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湖州市乔泰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湖州市丰源财务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俞宗慷

湖州市金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申万宏源证券－中信银行－申万宏源凯尔达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倪爱妹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鸿阳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湖州市丰威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持股数量（股）

15,108,244

3,561,610

2,898,576

2,305,607

2,081,203

1,866,948

1,750,083

1,645,818

999,716

909,351

占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比例

（%）

21.86

5.15

4.19

3.34

3.01

2.70

2.53

2.38

1.45

1.32

注2：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与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和。

截至2023年9月14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实施办法（试行）》等

有关规定共借出215,900股，借出部分体现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以截至 2023年 9月 14日公司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9,128,
898股进行计算，以上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55 证券简称：凯尔达 公告编号：2023-036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增加、修改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上午9:15
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霅水桥路618号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

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

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邱建荣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97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额257,786,251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7.8178%。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额214,239,019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39.7400%。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8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43,547,232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8.0777%。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9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8,318,482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10.8177%。

（五）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以

下议案：

（一）关于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257,769,65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6%；

反对16,6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301,88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5%；

反对16,6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回购股份的目的

同意257,576,21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5%；

反对210,04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108,44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98%；

反对210,04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2%；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回购股份相关条件

同意257,577,91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2%；

反对208,34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110,14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28%；

反对208,34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2%；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同意257,577,91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2%；

反对208,34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110,14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28%；

反对208,34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2%；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同意257,576,25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5%；

反对210,0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108,48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99%；

反对210,0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1%；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同意257,577,91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2%；

反对208,34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110,14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28%；

反对208,34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2%；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同意257,577,91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2%；

反对208,34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110,14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28%；

反对208,34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2%；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同意257,577,91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2%；

反对208,34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110,14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28%；

反对208,34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2%；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252,395,40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88%；

反对5,366,17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16%；

弃权24,68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四）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252,421,54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89%；

反对5,364,71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11%；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徐青律师、纪宇轩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永兴

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756 证券简称：永兴材料 公告编号：2023-044号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264,931,682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8.49%。新华联控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其所持股份被

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 2023年9月14日，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264,931,682股股份及孳息被司法轮候冻结。

2023年9月14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

通知》（2023司冻0913-2号），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华联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孳息被司法轮候冻结。

一、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被冻结情况

（一）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新 华 联 控
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否

轮候冻结股份数量
（股）

264,931,682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00%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8.49%

轮候冻结股
份是否为限

售股

否

轮 候 冻 结
起始日

2023 年 9
月13日

轮 候 冻 结
到期日

冻 结 期 限
为 36 个
月，自转为
正 式 冻 结
之 日 起 计

算

轮 候 冻
结原因

财 产 保
全

注1：上述司法轮候冻结包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

利等孳息。

注2：“赛轮转债”自2023年5月8日起进入转股期，因此总股本存在持续变化情形，截至

2023年9月13日收盘，公司总股本为3,120,051,053股，上表涉及总股本的均按前述总股本数

量计算。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登记明细表》，截至2023年9月13日，

新华联控股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新华联控股

持股数量（股）

264,931,682

持股
比

例

8.49%

累计被
冻结数量（股）

149,343,908

264,931,682

15,000,000

115,587,774

264,931,682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56.37%

100%

5.66%

43.63%

100%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4.79%

8.49%

0.48%

3.70%

8.49%

冻结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17
日、2023年3月

21日

2020 年 11 月 4
日

2021 年 7 月 12
日

2023 年 3 月 21
日

2023 年 9 月 13
日

冻结
情

况

司 法 轮
候冻结、
司 法 冻

结

司 法 轮
候冻结

司 法 轮
候冻结

司 法 冻
结

司 法 轮
候冻结

注：因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股份经多次被动减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华联控股持有公

司264,931,682股股份，因此上表本次解冻股份数按目前持股数填写。

二、本次被冻结原因

因新华联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多地法院冻结，存在被执行、处置的风险，本次新增轮候

冻结事项系新华联控股管理人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

影响。

三、其他说明和风险提示

新华联控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如上述股份被强制

处置，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新华联控股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事

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新华联控股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8月13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被申请破产重整获得法院受理的公告》（临 2022-
087），公司将持续关注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并按监管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四、备查文件

《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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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大名城贸易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4600万元

● 公司对各级子公司累计新增担保总额：3.029亿元（含本次）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大名

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名城贸易”），与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业务结算中心

（以下简称“昆仑银行上海国际业务结算中心”）签署《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因生产经营所需，

大名城贸易向昆仑银行上海国际业务结算中心申请借款人民币4600万元。为保障相关协议

项下义务和责任的履行，公司作为保证人，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名

城汇（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二、被担保企业基本情况

上海大名城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7月 16日，法定代表人为张燕琦，注册资本：

2000万元，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建筑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

线、电缆经营；卫生洁具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销售；

办公用品销售；家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2年12月31日，大名城贸易经审计总资产18,
682.84万元，负债总额28,844.95万元，净资产-10,162.11万元；2022年1月至12月经审计营业

收入6,676.08万元，净利润-856.26 6万元。截止2023年6月30日，大名城贸易未经审计总资

产19,803.10万元，负债总额30,208.96万元，净资产-10,405.86万元；2023年1月至6月未经审

计营业收入912.91万元，净利润-68.53万元。

(2)上海大名城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上海大名城贸易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名城贸易与昆仑银行上海国际业务结算中心签署《流动资金贷

款合同》，因生产经营所需，向昆仑银行上海国际业务结算中心申请借款人民币4600万元，期

限为12个月。为保障相关协议项下义务和责任的履行，公司作为保证人，与昆仑银行上海国

际业务结算中心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名

城汇（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抵押人，与昆仑银行上海国际业务结算中心签署《最高额

抵押合同》，以其持有的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各级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所融资金用于子公司生产经营，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九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或控股子

公司为公司各级子公司提供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时

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2023年4月15日、2023年5月9日在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司临时公告2023-022、2023-028和2023-042）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以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新增担保额度起算，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为各级子公司累计新增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02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2.46%。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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